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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三條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

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建教合作收入之範疇： 

(一)產學合作收入：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理相關事項所獲得之收入。 

(二)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學校獲得政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等相關規定所為之

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三、建教合作業務，依其性質分為「專題研究計畫」、「服務性試驗與調查」及「人員交流訓

練」三種。 

四、專題研究計畫案行政管理費之編列及提成，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依國科會規定編列行政管理費，

其中應提撥計畫總金額之百分之六作為第十一點之運用，其餘行政管理費併各計畫

賸餘款轉為推動校務發展專款納入校務基金，作為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

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所需經費。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經

費運用應符合本要點第十三點規定之範圍。 



 

（二）農業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計畫及委託計畫其行政管理費原則不低於百分之六；科

技專案補助計畫及透過政府採購法標得之委託計畫，其行政管理費原則不低於百分

之八，但若補助/委託單位另規定有行政管理費標準者，依其規定辦理。其中應提撥

計畫總金額百分之六作為第十一點之運用，其餘之行政管理費納入校務基金支援水

電費用。 

（三） 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其行政管理費原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但若

政府機關規定有行政管理費標準者，依其規定辦理。 

（四）財、社團法人、公/國營事業、民營等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其行政管理費按各

案經常費之比率提列百分之二十之行政管理費；但計畫金額年平均達三佰萬元以上

或具有特殊原因者，行政管理費之提列得依個案情形簽請校方予以酌減，奉可酌減

管理費之計畫，管理費低於本法規定提成標準之計畫，如有結餘應依本校「研究計

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優先提撥學校分配比例，如聘有專案

助理者，應自行負擔該等人員勞工退休金之僱主提繳費用。 

五、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行政管理費編列及提成，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內業：如試驗、檢定、化驗分析、規畫設計等在校內執行辦理之零星委託案，應編列

百分之十五之行政管理費。 

（二）外業：如測量、鑽探、勘查、監造等在校外執行辦理之零星委託案，應編列百分之十

之行政管理費。 

六、非經常性服務試驗與調查案，則不分內、外業應提列百分之二十之行政管理費。 

七、人員交流訓練案行政管理費之編列及提成，依下列規定辦理：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員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在校內舉辦者屬

內業，在校外舉辦者屬外業，按下列比率提成： 

（一）內業：應編列百分之二十之行政管理費。 

（二）外業：應編列百分之十二之行政管理費。 

八、各項接受外界委託之鑑定案件行政管理費之編列及提成，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政府機關委託且鑑定過程不使用本校設備器材之鑑定案件，應編列百分之十之行政

管理費。 

（二）除第一項規定之鑑定案件外，應編列百分之二十之行政管理費。 

（三）鑑定金額達四萬元以上者，應明列經費收支預算表一併案陳。 

九、接受專利審查案件，得可不提列行政管理費。 

十、以建教合作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及學術各類活動，得不提列行政管理費。 

十一、建教合作計畫應合理控制成本，並應提列行政管理費由學校統籌分配運用。除委辦機

關(構)規定有限制用途者依其規定外，其運用原則如下： 

（一）學校儀器設備維護。 

（二）水電費用。 

（三）購置儀器設備，消耗性器材。 

（四）對有發展潛力之建教合作或重點研究計畫之支援。 



（五）建教合作業務、事務支援人員之工作酬勞。 

（六）聘雇人員協助辦理建教合作計畫業務、協助研究或教學工作。 

（七）專任助理人員勞工退休金之僱主提繳費用。 

（八）學生協助建教合作或研究計畫績效優良獎助學金。 

（九）補助交流活動師生經費。 

（十）補助學校重大活動，助益校務發展經費。 

（十一）其他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十二、本要點第四點至第十點規定提成之行政管理費統籌控管，分項可使用額度如下：分配

百分之四十二支付水電及儀器設備維護，百分之五則用於｢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

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經費｣，百分之四十支付專案教師、專案研究人員、專案行政人員

相關之人事及勞健保費用、供充實各單位業務使用及建教合作計畫人事費用機關負擔

之補充健保費等，若管理費達規定之績效，則再分配百分之五為行政人員工作酬勞使

用，分配百分之三至各教學及研究單位使用，餘額依業務需要，專案簽奉校長核准後支

用。各項經費之使用，應依相關規定或專案簽奉核准後支用。 

行政人員辦理建教合作計畫業務，使學校管理費總收入達新台幤參仟萬元以上屬有績

效者，得由業務主管單位提出申請，於校分配比例額度內，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支

給相關人員工作酬勞；惟每月支給之工作酬勞總額以不超過專業加給之百分之六十為

限，由各用人單位依規定控管。 

十三、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經費運用，其範圍如下： 

（一）經本校「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專利申請案之相關專利申請與維護費用。 

（二）舉辦研究發展成果推廣教育訓練及發表會經費。 

（三）補助本校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及國際短期學術訓練。 

（四）補助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五）補助本校教師赴國外姐妹校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六）補助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 

（七）補助國際交流活動師生經費。 

（八）補助本校貴重儀器中心設備購置及維護經費。 

（九）補助本校促進校務發展宣揚校譽之獎勵。 

（十）補助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系所績優之獎勵。 

（十一）補助本校研究中心產學績優之獎勵。 

（十二）補助或獎勵學校其他研究與教學重大發展事項。 

前項第9款至第11款獎勵對象不包含編制內行政人員。 

十四、參與建教合作有關人員酬勞之支給標準，依委託單位及契約書之規定辦理。 

十五、本校教師離職，將研究計畫轉至任職學校，應按計畫在本校執行之月份比例，扣除行政

管理費。 

十六、建教合作計畫與計畫時程結束，不得再展延經費之使用期限，期限結束前未撥到校之

計畫款項可申請經費之墊借，以利經費於計畫期間內如期核銷，因計畫實際未完成而

延長期限，應依合約規定或經委辦機關（構）同意。 



十七、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應運用於研究發展有關項目。其相關作業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八、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其收支、保管及運用，應

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前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

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 

十九、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情形，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

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

報表。 

二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 

 


